
致辭 

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 
《２００９年稅務（修訂）（第３號）條例草案》恢復二讀辯論致辭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一月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２

００９年稅務（修訂）（第３號）條例草案》恢復二讀辯論的致辭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２００９年稅務（修訂）（第３號）條例草案》法案委員會

主席陳茂波議員、各位委員及立法會秘書處的同事，在短時間之內完成審議工作。 
 
  條例草案在去年七月提交立法會審議。法案委員會共召開了八次會議，並邀

請了業界及相關持份者參與及表達意見。 
 
  條例草案的目的，是讓香港在全面性避免雙重徵稅協定中可採用國際最新的

資料交換標準。協定內一般都載有資料交換條文，就締約雙方交換資料事宜作出

規定。香港現時在協定所採用的資料交換條文，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

織）一九九五年稅收協定範本為藍本。不過，現時大部分的國家都已採用經合組

織二○○四年版本的資料交換條文。這個最新版本的資料交換條文訂明，締約地

區不能以所索取資料與本地稅務事宜無關，而拒絕搜集和提供另一締約地區所索

取的資料。 
 
  由於現行《稅務條例》規定稅務局只能搜集與本地稅務有關的資料，因此香

港未能採用經合組織二○○四年版本的資料交換條文。這一直成為我們商討避免

雙重徵稅協定的主要障礙，窒礙了我們商討協定的進展，亦減少了可能與我們締

約的貿易伙伴數目。 
 
  本條例草案修訂《稅務條例》中的有關條文，讓稅務局即使在沒有本地稅務

利益的情況下，也可以應締約伙伴因本身稅務事宜提出的要求，搜集和披露資

料。我們很高興一些國家在得悉我們準備修例的決定後，主動邀請我們開展避免

雙重徵稅協定的商討工作。我們期望條例草案通過後，有關的商討工作會有突破

性進展。 
 
  我留意到有批評指特區政府在提升稅務資料交換標準方面「後知後覺」，這

是完全與事實不符的。經合組織在二○○四年推出現行的稅務資料交換標準，而

我們隨即在二○○五年已就香港應否跟從這個標準諮詢工商及專業界的意見，但

當時業界的意見明顯分歧，認為開放資料交換會有損香港利益者佔不少數。剛才

議員的發言亦反映了這一點。 
 



  我們其後一直密切留意國際上的發展，認為採納經合組織二○○四年的資料

交換標準已是大勢所趨，於是在二○○八年七月至十月再就此事廣泛徵詢業界的

意見，而部分立法會議員亦向我們表示贊同放寬稅務資料交換的安排。由於在二

○○八年的諮詢中，業界普遍贊同香港應盡快跟從經合組織的最新資料交換標

準，財政司司長在去年二月發表的預算案演詞中，正式提出政府會盡快進行有關

的立法工作。由此可見，在「避稅天堂」問題仍未在去年四月Ｇ２０倫敦峰會上

急速升溫前，特區政府已積極與業界謀求共識，以促進我們的稅務資料交換安排

與國際接軌。 
 
  「避稅天堂」的問題在去年四月召開的二十國領導人峰會上備受關注後，二

十國領導人更表示準備於今年三月開始對「避稅天堂」採取懲罰性措施。經合組

織目前以一個地區是否已簽訂十二份符合二○○四年版本資料交換條文的協議

作為衡量稅務透明度的一般準則。經合組織更設立了一個監察及同行審議機制，

評審各地區是否真正達標。如我們不採用經合組織二○○四年版本的資料交換條

文，會令人對香港稅制的透明度產生負面印象，並可能因此被國際社會列為「避

稅天堂」，和面對反「避稅天堂」的制裁措施。 
 
  去年四月二十國領導人峰會後，好些國家已在短時間內採取迅速行動以符合

經合組織的標準。因此，我們實在有迫切性盡快修例，使香港能採用二○○四年

版本的資料交換條文，與更多國家簽訂合乎國際標準的避免雙重徵稅協定。 
 
  在法案委員會上，我們與委員就如何保障納稅人私隱及資料的保密性進行了

詳細討論，並接納了委員提出的多項建議。除了條例草案外，我們亦把相關的附

屬法例框架及稅務局執行指引的擬稿提交法案委員會，以解釋資料交換保障的整

體內容。我希望在此總結資料交換保障的架構。 
 
  首先，在國際協定條文方面，我們會採用符合經合組織二○○四年版本的最

慎密保障，這亦包括李慧琼議員剛才提出的意見。當簽訂了個別協定後，我們會

向立法會提交附屬法例以落實這些協定。我們會在有關文件中，明確指出這些協

定的資料交換條文與我們先前提交法案委員會的樣本文本有任何實質上不同之

處，以協助議員審議個別協定的附屬法例。 
 
  除協定已有的保障外，在條例草案通過後，我們會訂立一條名為《稅務（資

料披露）規則》的附屬法例，以提供額外的保障。規則的主要內容會包括以下數

點： 
 
（一）由首長級或以上的稅務局人員按既定的準則審批資料交換請求； 
 
（二）一個事先通知納稅人的機制； 
 
（三）一個要求稅務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覆核資料的機制。我們接納了議員的意

見，將有關人士向稅務局局長提出更改資料要求的時限由十四日延長至二十一

日。我想強調，通知及覆核程序是我們因應社會的關注而制訂的進一步保障，這

亦是大部分國家所沒有提供的。我們亦會因應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在通知和覆核

機制推行後的十八個月內，向財經事務委員會匯報成效； 



 
（四）我們接納了法案委員會的意見，在規則內明文規定資料交換不具追溯力，

訂明不得披露關乎協定實施之前任何期間的資料；以及 
 
（五）為確保資料交換請求屬可預見相關，以防止漁翁撒網式的資料打探（ｆｉ

ｓ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我們亦接納了法案委員會的意見，在規

則中訂明個別資料請求必須載有的資料。 
 
  經詳細考慮議員的意見，我們亦同意把規則改為先審議後訂立的附屬法例。 
 
  除規則外，稅務局亦會發出執行指引，就資料交換的執行提供行政指引，加

強資料交換工作的透明度。 
 
  主席，法案委員會及業界都支持我們應盡快修例，現時的建議已考慮了議員

及業界的意見。因應法案委員會的意見，我們會動議三項修正案。兩項修正案旨

在把《稅務（資料披露）規則》改為先審議後訂立的附屬法例，而另一項則是技

術性修正案。三項修正案均已獲得法案委員會支持。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例草案和當局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完  


